

昌黎县前白石院村“6·6”烧结料场一般车辆伤害瞒报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6月9日，昌黎县应急管理局接群众举报，称“昌黎县朱各庄镇顺先钢铁厂旁一类似库房院内，有人被铲车撞倒身亡”。经核查：2025年6月6日14时30分许，朱各庄镇前白石院村秦皇岛顺先钢铁有限公司北侧一处存放烧结料的场地，一铲车在倒车时将现场人员撞倒，造成1人死亡，该举报属实。
2025年6月17日，昌黎县人民政府成立了由县应急管理局、县公安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总工会、朱各庄镇人民政府等相关单位组成的“昌黎县前白石院村‘6·6’烧结料场一般车辆伤害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组长由县委常委、县政府常务副县长担任，并通知县纪委监委成立追责问责组开展独立调查，同时邀请县人民检察院派人参加，对此次事故开展全面调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和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任，提出了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同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来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bookmark: OLE_LINK10]经调查认定，这是一起在烧结料经营活动中因员工擅自驾驶铲车，现场人员安全意识淡薄，现场管理不力等原因导致的一般车辆伤害瞒报事故，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120万元。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场地基本情况
烧结料储存场地为临时性堆料场地（以下简称料场）。2025年5月31日李某永将料场租赁给刘某亮、靳某民、胡某非三人用于存放烧结料，李某永未与刘某亮等三人签订书面租赁协议，口头约定租期1个月，按照每吨烧结料5元价格租赁。料场内的烧结料由刘某亮、靳某民、胡某非三人（自然人）实际经营，分别投入22.6万元，总投入约68万元，有长期员工3名（靳某凯、薄海超、赵延平），未签订劳务合同。2025年5月31日开始分批次从秦皇岛宏兴钢铁有限公司购买约2500吨烧结料，存放在该料场。该经营行为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
（二）事故相关人员基本情况
1.刘某亮，男，汉族，54周岁，家庭住址：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兴帝家园，生前系料场经营烧结料股东之一，本次事故已亡人员。
2.胡某非，男，汉族，41周岁，家庭住址：河北省邢台市沙河市大油村，系料场经营烧结料股东之一。
3.靳某民，男，汉族，54周岁，家庭住址：河北省邢台市沙河市十里亭镇大油村，系料场经营烧结料股东之一。
[bookmark: _GoBack]4.靳某凯，男，汉族，30周岁，家庭住址：河北省邢台市沙河市十里亭镇大油村，本次肇事铲车驾驶员，驾驶本准驾车型B2[[footnoteRef:0]]，驾驶本检验日期：2021年1月18日。股东靳某民雇佣的铲车司机。 [0: []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十一条附件1 ：B2准驾车辆：重型、中型载货汽车；重型、中型专项作业车。准予驾驶的其他准驾车型：C1、C2、C3、C4、M。（M：轮式专用机械车）
] 

5.李某永，男，汉族，38周岁，家庭住址：河北省昌黎县朱各庄镇前白石院村，将场地租赁刘某亮等三人，肇事铲车所有者。
（三）事故车辆情况
事故车辆为LG855D轮式装载机（图1），发动机型号：WD10G210E24，整备质量：17000公斤（图2），该车辆无车辆合格证，无车辆检验合格证明，所有人为李某永。事故车辆由李某永停放在大院内，价值5万元。
[image: 39caa2373145f2966229f8036ae47aa][image: da775f671bb350312f637ed80b241c1]
图1 事故铲车                     图2 事故车辆铭牌
（四）事发现场情况
事故现场位于顺先公司北侧堆料场内，该料场占地约75亩，地面为水泥地面，该场内无水无电无照明设备。场内西南侧堆放大小10余堆烧结料（图3），西南侧料堆处停放一辆铲车（图4），铲车车头朝东北方向，现场料堆有铲车作业遗留痕迹（图5），铲斗上有烧结料残留，铲车一直保持在事发时状态。（图6）。
[image: 372213c37aa8f0bba19de1d037ab8e2][image: 9e6482f2439e8aa9bcb981ebabf3d4a]
图3事故场地料堆                  图4事故铲车停放位置
[image: 3c42fc78d4b82866bc3913e6700cc22][image: 45e8356326d56fcf31f77dcc13d96f9]
图5 铲车作业痕迹                   图6 铲斗上烧结料残留
二、事故经过及救援情况
（一）事故经过
[bookmark: OLE_LINK2]2025年6月6日上午10时00分许，靳某凯在其舅靳某民安排下，从唐山市乐亭县到昌黎县朱各庄镇前白石院村事故场地进行铲车作业。中午午饭过后，由薄海超联系了一辆洒水车对料场烧结料进行洒水降尘，洒水车于14时00分许来到料场，赵延平负责在洒水车上对烧结料浇水。14时30分许，靳某凯发现洒水车洒水时有水溅到铲车上，靳某凯便自行驾驶铲车倒车，在倒车过程中突然感觉车辆压到东西，随即下车查看，发现刘某亮倒在铲车右前轮旁，靳某凯立即喊其他现场人员来到事发地点，此时刘某亮躺在地上不动，呼叫无反应，右腿处有血迹。
（二）事故救援及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14时35分许靳某凯拨打120急救电话，并按照120远程指导对伤者进行前期现场急救。15点15分许，120急救车赶到事发现场，15点20分许经抢救无效，宣布伤者无生命体征。
（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情况
事故发生后，现场施工人员反应迅速，及时采取相应应急处置措施，在事故应急处置中无衍生事故，未造成社会不良影响。经评估，此次事故应急处置得当，应急措施到位，应急响应及时。
（四）事故上报情况
事发时股东胡某非就在该料场内，在得知该起事故发生后，未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有关规定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事故发生情况，涉嫌瞒报。
三、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直接原因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6]1.铲车操作人员靳某凯在未经铲车车主李某永允许的前提下，擅自操作铲车，倒车时未对车后方安全状况进行确认，将刘某亮撞倒，致使其死亡。
2.死者刘某亮安全意识淡薄，未与铲车保持安全距离，进入并停留在危险作业区域，导致被撞身亡。
（二）间接原因
1.刘某亮、胡某非、靳某民，同为烧结料场经营项目实际控制人（主要负责人），未对铲车作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和教育，未告知作业人员作业场所、工作岗位和设备使用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未在作业区域内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2.李某永，场地出租方，涉事铲车所有权人，将场地发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个人，未对场地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统一协调、管理、定期检查；对涉事铲车管理不到位，涉事铲车未取得行驶证和检验检测合格证明，未妥善安置铲车，将铲车停放在料堆安全位置，且离场时未及时将铲车钥匙进行统一管理，造成他人随意驾驶铲车。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组认定，该事故是一起烧结料经营活动中因员工擅自驾驶铲车，现场人员安全意识淡薄，现场管理不力等原因导致的一般车辆伤害瞒报事故。
四、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免予追究责任人员（1人）
[bookmark: OLE_LINK8]刘某亮，烧结料场经营项目实际控制人之一。在铲车作业过程中未与铲车保持安全距离，停留在危险作业区域。未履行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职责，在此事故中承担主要责任。鉴于刘某亮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事故责任。
（二）建议司法机关处理人员（1人）
[bookmark: OLE_LINK7]靳某凯，涉事铲车驾驶员。在烧结料场内驾驶铲车作业时，在未得到铲车车主同意和未确保车辆周围安全状况的情况下自行驾驶铲车倒车，将在该车后方的刘某亮撞倒致其当场死亡，在本次事故中承担主要责任，其行为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建议移送县公安机关依据相关法律处理。
（三）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处理建议（3人）
[bookmark: OLE_LINK1]1.胡某非，烧结料场经营项目股东之一，项目主要负责人之一，未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和教育，未告知作业人员作业场所、工作岗位和设备使用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三项、第五项[[footnoteRef:1]]，对本次事故负有管理责任，建议由昌黎县应急管理局依据《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九条[[footnoteRef:2]]给予行政处罚。事故发生后，未依法将事故情况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存在瞒报行为，其行为违反了《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九条第一款[[footnoteRef:3]]的规定，对此起事故瞒报行为负有责任，建议由昌黎县应急管理局依据《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一条第一项[[footnoteRef:4]]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1: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2: []  《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九条  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事故发生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40％的罚款；]  [3: []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九条第一款 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于1小时内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4: []  《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一条 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条、《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规定的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在事故发生后不立即组织事故抢救，或者在事故调查处理期间擅离职守，或者瞒报、谎报、迟报事故，或者事故发生后逃匿的，处上一年年收入60%至80％的罚款；贻误事故抢救或者造成事故扩大或者影响事故调查或者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处上一年年收入80%至100％的罚款；
] 

2.靳某民，烧结料场经营项目股东之一，项目主要负责人之一 ，未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和教育，未告知作业人员作业场所、工作岗位和设备使用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三项、第五项，对本次事故负有管理责任，建议由昌黎县应急管理局依据《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九条给予行政处罚。
[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4]3.李某永，在场地对外出租时未与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对事故现场铲车缺乏安全管理，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footnoteRef:5]]，建议由昌黎县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footnoteRef:6]]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5: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 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6: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未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或者未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四）政府部门履职情况及其处理建议。
朱各庄镇人民政府。按照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严明安全生产责任的通知》[[footnoteRef:7]]，朱各庄镇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打非治违生产经营工作全面负责。朱各庄镇人民政府今年对非法经营劣质散煤、烟花爆竹等行为均开展了排查治理，已基本履行打非治违工作职责，但朱各庄镇人民政府未及时发现本次事故中的非法经营活动，对打非工作履职不到位，建议朱各庄镇人民政府向中共昌黎县委、昌黎县人民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7: []  《关于进一步严明安全生产责任的通知》 11.非法生产经营行为必须严厉打击。县、乡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工作全面负责，承担主要责任。其主要负责人和分管负责人要认真履职，不得懈怠。对未依法取得批准，擅自从事各类生产经营活动，以及无相应合法资质进行施工、承揽高危行业安装和检维修工程的，要立即予以查封、取缔，并依法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要将当事人移交司法机关依法从重处理。] 

[bookmark: OLE_LINK5]五、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严格市场准入监管。加强证照办理宣传，各相关部门应利用各种宣传媒介，向群众宣传登记制度改革后办证办照的简易性和便利化，让经营者了解合法经营的重要性和办证照的流程。
（二）摸底排查，强化监管。县发展和改革局要对商贸流通行业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摸排，建立底数台账和工作责任台账，对照《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商务系统安全生产隐患事项清单》，全面排查整治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严厉打击商贸流通领域企业非法违法经营，制定针对性措施，强化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三）加强属地管理责任。各乡镇要认真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加大排查力度，要求企业规范经营，杜绝无证非法经营行为。加强属地管理责任落实，强化安全监督检查。必须坚持并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组织开展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或者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应当责令限期改正，并及时向县级人民政府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
（四）发包单位严格落实管理职责。发包单位（出租单位）严格落实对承包单位的证照、资质进行审核，确保证照齐全，资质合法。发包方在发包的经营项目中要承担安全管理职责，与承包方签订专门的安全管理协议，明确双方安全生产责任。发包单位应构建“前期严控、过程严管、风险严惩”的安全管理体系，有效降低事故发生率。

附件：《昌黎县前白石院村“6·6”烧结料场一般车辆伤害事故报告认定签到表》


昌黎县前白石院村“6·6”烧结料场
一般车辆伤害事故调查
昌黎县应急管理局（代章）
2025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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